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 8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186067號
訴願人：蔡o榮        南投縣仁愛鄉oo村oo巷oo之o附o號
訴願人：蔡o祿        南投縣仁愛鄉oo村oo巷oo號
代理人：白o義        南投縣埔里鎮oo路oo之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土地登記駁回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12月27日登記駁回字第000126號駁回通知書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被繼承人蔡o輝所留遺產，據長輩口述係本家族從現名德鹿谷部落遷居於松林部落後即墾荒使用至今已逾八十年，此期間皆由被繼承人家族自行耕作使用，多年來亦完全遵守政府之土地政策規範，未曾出租或轉讓予第三人使用，且至今被繼承人所留遺產產權清楚，並無與其他第三人有權屬上之糾紛存在，故原處分機關以「難以審認仁愛鄉oo村oo巷oo號之蔡o輝與仁愛鄉oo村oo巷oo號之蔡o輝為同一人，與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7點：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未合，而駁回本分割繼承案之申請，本案爭點：原處分機關認為「難以審認」仁愛鄉oo村oo巷oo號(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之蔡o輝與仁愛鄉oo村oo巷oo號(仁愛鄉戶政事務所除戶謄本記載)之蔡o輝為同一人，就此爭點訴願人關乎本案所有繼承人之權益，卻從未有依訴願法第1條被通知陳述意見之機會。被繼承人蔡o輝之戶籍所在地址依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提供之資料原隸屬臺灣省台中縣oo巷oo號，後因行政區調整於民國39年10月21日改隸南投縣仁愛鄉oo村oo巷oo號，但從原始戶籍資料中可明顯辨別出oo號為雙直線所劃掉，而其旁又無改書寫其他號次，是故本案被繼承人蔡o輝除戶時之戶籍住址改為何？未見說明。然依原處分機關所提供之土地登記簿謄本，被繼承人所留遺產係於民國57年9月15日辦理總登記，而被繼承人蔡o輝應於57年9月26日入監服刑前即已依規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含戶籍資料送件申請他項權利登記，而於58年3月13日完成他項權利之設定登記。從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就本案所提出仁戶字第1130001950號之回函，說明二中明確認定「另查蔡o輝君無設籍於本鄉oo村oo巷oo號之戶籍資料」，故不管是此蔡o輝或彼蔡o輝，仁愛鄉oo村oo巷oo號從來就不曾有名為蔡o輝之人之戶籍登記，而原處分機關就被繼承人所留遺產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其中之住址記載「南投縣仁愛鄉oo村oo巷oo號」係依據何而來，亦未見原處分機關有任何說明，顯已違行政程序法第43條「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規定。本案繼承人早於103年10月17日完成被繼承人蔡o輝之遺產稅申報，並取得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乙份，按國家任何法令之制訂，係為免於人民合於憲法保障下之任何權利受有損害，財產權為憲法第15條所保障之基本權，被繼承人所留遺產雖為他項權利，然仍屬釋字第386號所謂制度性保障民法所保障之範疇。本案原處分機關僅以「難以審認…」即作為駁回之行政處分，不思積極查明究因並解決困境，卻將行政機關所為錯誤之行政處分其弊害(無法完成繼承登記)轉嫁予應受法律保護之人民，實難辭其咎，為保障繼承人權益，敬請鈞府明鑒。
2、 按訴願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第17條規定：「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第77條第2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另「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其始日不算入。」、「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民法第120條第2項、第122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訴願人收受原處分機關113年12月27日登記駁回字第000126號駁回通知書之日期為113年12月30日，依上開訴願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民法第120條第2項、第122條條文規定，提起訴願應於法定期間114年2月3日前(含當日)提起並由原處分機關收受始為合法，本案原處分機關及本府均於114年2月4日收文，已逾上開條文規定提起訴願之法定期間，依訴願法第77條第2款規定，程序上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合先敘明。
3、 另土地法第69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二、依法不應登記。……」、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7點、第8點規定：「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原登記申請書件已銷燬，申辦住所更正登記時，可檢附戶政機關查復土地登記時無該住所或該住所無申請人之文件，及足資認定與登記名義人確係同一人之文件申請辦理。」，查原處分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系爭標的分別因地上權及耕作權設定登記權利人為「蔡o輝」，其所登記之住址為「南投縣仁愛鄉oo村oo巷oo號」，經原處分機關以113年11月4日埔地一字第1130012834號函詢問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於民國50年至60年間曾設籍於南投縣仁愛鄉oo村oo巷的蔡o輝君有幾位？蔡o輝君有否曾設籍於仁愛鄉oo村oo巷oo號？經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113年11月6日仁戶字第1130002232號函函復可查該期間僅有一位蔡o輝君設籍於南投縣仁愛鄉oo村oo巷，且並無設籍於仁愛鄉oo村oo巷oo號之戶籍資料。本案事涉民眾權益且無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原處分機關依土地法第69條規定以113年12月12日埔地一字第1130014644號函請本府核示，依據本府113年12月23日府地籍字第1130313032號、113年12月27日府地籍字第1130320226號函函示，因難以審認仁愛鄉oo村oo巷oo號之蔡o輝與仁愛鄉oo村oo巷oo號之蔡o輝為同一人，與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7點「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未合，不同意更正。是以，原處分機關依南投縣政府函示，及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法不應登記而駁回本案登記申請，並無違法。附帶說明。
4、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
       第77條第2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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